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建规〔2017〕301号
市建委关于加强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工作，改善城市水环境，增强城市防涝能力，利用雨水资源，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建委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6〕30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加强海绵城市建设和节水设施建设管理，包括项目立项、图纸审查、施工监管、竣工验收、设施移交等环节。海绵城市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竣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二、海绵城市建设应当遵循“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安全为重、因地制宜、统筹建设”的原则，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工程措施，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进行保护、恢复和修复，并在建设过程中进行低影响开发。
应注重海绵城市建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有序推进新、老城区海绵城市建设，避免大拆大建。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园区应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城市建成区海绵城市建设应强化区域整体治理，结合棚户区和危房、老旧小区、老旧公建、厂房改造及市政基础设施改扩建等有序推进。
三、各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市、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和实施计划，建立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储备制度，编制项目滚动规划和海绵城市新建、改造年度实施计划并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结合各区海绵城市新建、改造年度实施计划，编制天津市海绵城市新建、改造年度实施计划，统筹全市海绵城市建设有序进行。
四、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落实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的相关指标和住房城乡建设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的要求，设有专门章节对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技术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证，并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技术设施类型、规模、技术参数及相应的投资估算。
五、建设单位应依据现行国家及地方有关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规划条件、设计规范、标准、规程、技术导则进行海绵城市设计。在初步设计阶段应明确建设项目海绵城市的建设内容、主要材料和投资概算。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文件应按照相关规定及要求报审。
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包含海绵城市设计专篇。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还应符合节水设计相关标准、规范。
六、建设单位应将海绵城市设计专篇和节水设计文件报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并与主体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同步审查。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按照现行国家及地方有关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规划条件、设计规范、标准、规程、施工图审查要点及《天津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节水设计相关标准规范对海绵城市设计专篇和节水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格书，审查合格书中应明确海绵城市设计内容审查结论；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书面审查意见，说明不合格原因。
建设单位对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海绵城市内容确需变更设计的，应按规定重新进行施工图审查，设计变更不得降低原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七、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后，方可履行施工招投标程序。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未按规定审查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八、海绵城市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留存文字、图片、影像资料，资料应内容真实、清晰明确。
九、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海绵城市工程部分和节水工程部分落实设计要求情况和施工质量进行抽查。对不按照设计要求施工或质量不满足工程建设标准的及时责令整改。
十、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对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同步组织海绵城市设施和节水设施竣工验收，验收应按照海绵城市建设相关验收规范和标准执行，海绵城市设施的关键环节应进行专项验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验收过程进行抽查监督。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建设单位申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核验并出具核验报告。核验不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验收备案。
十一、建设单位应将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与项目主体同步交付使用。海绵城市设施未验收合格的，建设单位不得交付使用。
十二、建设单位应组织海绵城市设施实际运行效果评估。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对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成果进行抽查考核。
十三、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海绵城市建设评价考核指标和方法，定期组织对各区海绵城市建设进行绩效评价与考核，并将绩效评价和考核结果报送市政府。
十四、在现有海绵城市设施上或者周边进行施工作业可能损坏设施或者影响设施正常运行的，建设单位应制订保护方案报产权管理单位。施工作业损坏海绵城市设施的应当按照设施原有功能及时修复。
十五、施工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违反本通知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相关单位或个人进行处罚，并作为不良记录，记录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十六、鼓励和支持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技术研究和先进适用技术、设备及材料的推广应用；推进海绵城市设施和节水设施应用，积极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宣传教育，增强社会海绵城市建设意识和节约水资源意识。
十七、本通知自2017年8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2017年8月15日后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项目按本通知执行；2017年8月15日前已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项目，应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参照本通知要求增加海绵城市建设内容。
 
 
 
 
2017年8月11日
（联系人：张雪菲；联系电话：022-28468195）
（此件主动公开）

